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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赣州市南康区家具智能制造创新中心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赣州市南康区家具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赣州市南康区家具智能制造创新中心研究院、国家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西）、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赣州市智能产业创新研究院、江西冠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赣州市中懿点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赣州市南康区城发家具产业智能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赣州市南康区城发家具产业智联网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王奇锋、杨剑、李忠平、黄铧、丁鹏、汪秋雨、谢晓岚、仵浩、朱尊峰、王隆平、郭迪清、肖志祥。
智能家具 智能化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家具 智能化相关术语和定义、要求及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家具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5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3324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325  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1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GB/T 28219-2018  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GB/T 34137-2017  电气设备的安全人体工程的安全指南
GB/T 35136  智能家居自动控制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GB/T 37025-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GB/T 37093-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感知层接入通信网的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智能 intelligence

具有人类或类似人类智慧特征的能力。

[来源：GB/T 28219-2018,3.1]

智能家具 Intelligent furniture
智能家具是在现代时尚家具的基础上，将人工智能及物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通过系统集成融汇到家具产品中，使传统家具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能模拟人的智能活动过程以及自动实现特定功能，进而与家居生活其他子系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家具产品。
智能化 intellectualization

指事物在计算机网络、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下，所具有的能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属性。
人体工程 human engineering
包含了人体工效学、人机工程学，以及产品设计时要考虑诸如此类因素相互协调的活动。

[来源：GB/T 34137-2017,3.1]
4　 要求
4.1　 功能性要求
4.1.1　 设备状态提示功能
应具有提示设备运行、网络或其他特定功能状态的功能，如：声、光等方式。
4.1.2　 计时功能
应具有计时功能，可通过NTP服务器、手机端或PC端软件等进行校时，计时精度不低于5 s/d。
4.1.3　 自检和故障指示功能
应具有表明其工作正常的自检功能，有故障时应有指示、上报功能。
4.1.4　 紧急停止功能
应具有紧急制动装置，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应紧急停止运行。
4.1.5　 远程控制功能
当智能系统具有远程控制功能时，应能通过移动端进行远程控制，且应对通讯数据信息进行加密，保障信息安全。
4.1.6　 信息保存功能
产品应具有当电源不正常、掉电或更换电池时，产品中的配置信息不得丢失的功能。
4.1.7　 异常提示功能
在出现运行错误等异常情况时，应指示、上报等。
4.1.8　 独立运行功能 
管理/控制部分应具有脱离系统管理软件或手机端应用程序独立运行的功能。
4.1.9　 信息上报功能
产品应具有上报故障信息、报警信息、其他状态到云端服务器的功能，具有支持远程诊断（如：故障提示、故障分析、故障诊断）的云服务。

4.2　 产品响应速度要求
产品在以下操作情况时应符合：
a) 使用LAN、WIFI、无线蜂窝网络等进行远程控制时，从远程控制端操作完成到产品动作的时间应＜2 s；
b) 从产品状态发生变化到远程控制端相应状态跟随变化的时间应＜15 s。
注： 产品通讯网络正常的情况下。

4.3　 静态功耗要求
产品静态功耗范围应≤1 W。
4.4　 自动控制通用技术要求
智能家具所涉的通信要求、设备要求、控制要求、控制安全要求均应符合GB/T 35136-2017 中5、6、7的规定。
4.5　 噪声要求
民用卧室智能家具产品，噪声级≤30 dB。
民用其他只能家具产品，噪声级≤35 dB。
办公智能家具产品，噪声级≤40 dB。
公共智能家具产品，噪声级≤50 dB。
噪声级实测值与标识明示值的允差不应超时+3 dB，且最高不应超过限定。
4.6　 环境适应性要求
4.6.1　 气候环境适应性要求
产品所使用设备应能承受以下气候环境条件的影响：
a) 产品在55 ℃±2 ℃的高温环境中连续上电运行2 h后，产品应能正常工作；
b) 产品在-10 ℃±2 ℃的低温环境中连续上电运行2 h后，产品应能正常工作；
c) 产品在40 ℃±2 ℃，相对湿度93 %±2 %恒定湿热环境中连续上电运行2 h后，产品应能正常工作。
4.6.2　 机械环境适应性要求
机械环境适应性要求应符合GB/T 3324、GB/T 3325 中的力学性能要求，各组成部分不应产生永久性的结构变形、机械损伤、电气故障和紧固部件松动，设备内部线路、电路板和接口等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松动或接触不良现象。
4.7　 产品供电电源要求
产品供电电源以交流市电供电时，电源电压在额定值(AC 220 V)的85 %～110 %范围内变化，产品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应能正常工作。
产品供电电源以直流供电时，电源电压在额定值的90 %～110 %范围内变化，产品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应能正常工作。
注： 电源电压额定值需在产品显著位置和产品说明书上标注。
4.8　 电磁兼容性要求
4.8.1　 静电放电抗扰度
产品应符合GB/T 17626.2-2018 中表1试验等级要求。
4.8.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产品所使用设备应符合GB/T 17626.3-2016 中表1与常规用途装置、数字无线电话和其他射频发射装置有关的试验等级要求。
4.8.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产品所使用设备由交流220V供电，应符合GB/T 17626.4-2018 中表1试验等级要求。

4.8.4　 浪涌（冲击）抗扰度
产品所使用设备由交流220V供电，应符合GB/T 17626.5-2019 中表1试验等级要求。
4.8.5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
产品所使用设备由交流220 V供电，应符合GB/T 17626.11-2008 中表1电压暂降试验优先采用的试验等级和持续时间中第3类40 %UT、10个周期的电压暂降要求及表2短时中段试验优先采用的试验等级和持续时间中第3类的要求。
4.9　 电气安全性要求
4.9.1　 抗电强度
对于交流220 V供电的产品，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子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应能承受有效值为1.5 kV试验电压，持续1 min的抗电强度试验，应无击穿和飞弧现象。
4.9.2　 绝缘电阻
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环境条件下应≥100 MΩ，湿热条件下应≥10 MΩ。
4.9.3　 泄漏电流
采用交流电源供电时，正常工作时外壳对大地的泄漏电流应小于等于5 mA（AC、峰值）。
4.10　 信息安全要求
产品的感知部分数据交互应符合GB/T 37093-2018 中6、7、8的相关要求。

产品的联网部分数据交互就符合GB/T 37025-2018 中6、7的相关要求。
4.11　 智能化体验要求
智能化体验要求及等级划分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智能化体验要求及等级划分

	智能化

体验要求
	等级

	
	1
	2
	3
	4
	5

	舒适性a
	不舒适
	一般舒适
	舒适
	比较舒适
	非常舒适

	便捷性b
	不便捷
	一般便捷
	便捷
	比较便捷
	非常便捷

	功能性c
	差
	一般
	好
	强
	非常强

	互动性d
	差
	一般
	好
	强
	非常强

	可兼容性e
	差
	一般
	好
	强
	非常强

	a产品设计应基于人体工程学要求，充分考虑人体的生理构造关系合理性，充分考虑人体的视觉、听觉、触觉、力的使用、动作协调怀等感知与反应，保障使用人群的舒适和健康。
b在使用操作时应简单易懂，操作方式和界面友好，便于使用。
c功能应更加多样化，其功能应从用户需求、用户健康和使用体验出发的真正科技创新，切实方便用户的健康生活，产品可扩展性良好，能够进行功能的拓展。
d人与产品的交互应该具有无障碍的便利性，应具有触觉感官上的支持性和学习性能。
e不应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应通过云或其它终端与其他智能家居设备进行互联互通，成为智能家居一体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5　 试验方法
5.1　 功能性要求试验
5.1.1　 设备状态提示功能试验
按产品说明文档，结合智能硬件的实际情况进行，检测结果应符合4.1.1的要求。
5.1.2　 计时功能试验
给设备供电，通过软件对设备或设备自动进行标准时间校准，检查设备时间是否与标准时间一致。在校准时间的同时，检查设备正常运行1天后，设备的时间与标准时间之间的偏差，检测结果应符合4.1.2的要求。
5.1.3　 自检和故障指示功能试验
给设备供电，观察管理/控制部分检测结果应符合4.1.3的要求。
5.1.4　 紧急停止功能试验
对设备进行模拟机械卡顿情况或给设备断电，检测结果应符合4.1.4的要求。
5.1.5　 远程控制功能试验
通过管理软件或手机端程序进行实时控制功能，按GB/T 37025 中的相关方法进行试验，检测结果应符合4.1.5的要求。
5.1.6　 信息保存功能试验
对设备进行配网操作并使设备联网成功，切断设备供电，再重新给设备供电，检查设备信息保存功能，检测结果应符合4.1.6的要求。
5.1.7　 异常提示功能试验
设备未进行配网前，通过视觉和/或听觉观察设备的状态指示，对设备进行配网操作并使设备联网成功，再通过视觉和/或听觉观察设备的状态指示，检测结果应符合4.1.7的要求。
5.1.8　 独立运行功能试验
将设备与管理软件或手机端软件通讯中断，检查产品运行情况，检测结果应符合4.1.8的要求。
5.1.9　 信息上报功能试验

按产品使用说明书，对信息上报功能进行试验，每项试验5次，判定结果应符合4.1.9的要求。
5.2　 产品响应速度要求检验
产品响应速度要求检验方法应包括： 

c) 从手机端软件发出如播放音乐或开启灯光到设备作出动作的时间应符合4.2 a)的要求；
d) 对设备接入的感知设备如温度感知设备的温度进行改变时，查看远程端管理软件或手机端软件的数据变化情况，试验结果应符合4.2 b)的要求。
5.3　 静态耗要求试验
在正常环境下给设备供电，设备正常联网后不做任何操作，使用功率计试验设备功耗，应符合4.3的要求。
5.4　 自动控制通用技术要求试验
应按GB/T 35136-2017 中相关要求进行试验。
5.5　 噪声要求试验
按GB 3096 中的要求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4.5的要求。
5.6　 环境适应性试验
5.6.1　 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
5.6.1.1　 按GB/T 2423.2 中的规定进行高温试验，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分别检查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判定结果应符合4.6.1a)的要求。
5.6.1.2　 按GB/T 2423.1 中的规定进行低温试验，试验过程和试验后分别检查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判定结果应符合4.6.1 b)的要求。
5.6.1.3　 按GB/T 2423.3 中的规定进行恒定湿热试验，试验过程和试验后分别检查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判定结果应符合4.6.1 c)的要求。
5.6.2　 机械环境适应性试验
按GB/T 2423.5 中的规定进行冲击试验及正弦振动试验，判定结果应符合4.6.2的要求。
5.7　 产品供电电源要求试验
设备采用交流市电供电时，供电电压分别调整为额定电压值的85 %、100 %、110 %，各持续10 min，之后进行远程控制功能试验，结果应符合4.7.1的要求。
设备采用直流电源供电时，供电电压分别调整为额定电压值的90 %、100 %、110 %，各持续10 min，之后进行远程控制功能试验，结果应符合4.7.2的要求。
5.8　 电磁兼容性试验
5.8.1　 静电放电抗扰度检验
试验仪器和试验程序应符合GB/T 17626.2-2018 的相关要求。
5.8.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检验
试验仪器和试验程序应符合GB/T 17626.3-2016 的相关要求。
5.8.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检验
对采用交流220V供电的设备应按GB/T 17626.4-2018 表1试验等级2级条件的规定进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分别检查设备能否正常工作，判定结果应符合4.8.3的要求。
5.8.4　 浪涌（冲击）抗扰度检验
对采用交流220V供电的设备应按GB/T 17626.5-2019 表1试验等级2级条件的规定进行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分别检查设备能否正常工作，判定结果应符合4.8.4的要求。
5.8.5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检验
对采用交流220 V供电的设备应按GB/T 17626.11-2008 表1电压暂降试验优先采用的试验等级和持续时间中第3类40 %UT、10个周期的电压暂降要求及表2短时中段试验优先采用的试验等级和持续时间中第3类0 %UT 、短时中断10个周期的条件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分别检查设备能否正常工作，判定结果应符合4.8.5要求。
5.9　 电气安全性试验
5.9.1　 抗电强度试验
按GB 4943.1-2011 中5.2的规定的方法对交流供电的设备进行抗电强度试验，判定结果应符合4.9.1的要求。
5.9.2　 绝缘电阻试验
按GB 4943.1-2011 中5.2的规定的方法对交流供电的设备的绝缘电阻进行测量，判定结果应符合4.9.2的要求。
5.9.3　 泄漏电流试验
按GB 4943.1-2011 中5.2的规定的方法对交流供电设备的泄漏电流进行测量，判定结果应符合4.9.3的要求。
5.10　 信息安全要求试验
根据GB/T 37093-2018 中相关要求试验。
根据GB/T 37025-2018 中相关要求试验。
5.11　 智能化体验要求试验 
在安静的环境下，在充分了解智能家具使用方法的条件下，由不少于3名检验员分别对智能家具进行实际体验，检验员分别就舒适性、便捷性、功能性、互动性及可兼容性进行分级判定，取多数判断结果或每一项的平均作为检测的最终级别，3名检验员判断结果差别较大时，更换其他3名检验员进行体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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